《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实施意见》解读

为加强与改进我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解读如下：
一、《实施意见》出台背景是什么？
教研工作在推进课程改革、指导教学实践、促进教师发展、服务教育决策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新时代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之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发[2019]26号）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教研工作，《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教基〔2019〕14号）明确了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的基本工作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有关部署，改进我区教研工作中存在的机构体系不完善、教研队伍不健全、教研方式不完备、条件保障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制定《实施意见》。
二、实施意见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区教育大会精神，坚持以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服务教师专业成长、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服务教育管理决策为主要任务，用3—5年时间，创新教研工作机制，完善教研工作体系，加强教研队伍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教研深度融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建成具有广西特色的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体系。
 三、如何完善教研工作体系？
围绕教研工作体系中的机构、教研员、工作职责三大要素，通过“完善教研机构设置”“配齐配强教研员”“明晰工作职责”，进一步完善自治区、市、县、校四级教研工作体系。在教研机构建设方面，要求 “有条件的地方应独立设置教研机构，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在相对统一的教育事业单位内独立设置”。在配齐配强教研员方面，要求自治区、市两级教研部门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规定配齐配强各学科各学段专职教研员（含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县（市、区）一级教研部门创造条件分学段配齐各学科专职教研员，同时鼓励从中小学和师范类院校（含有师范专业的综合性院校）中聘请优秀教师及专家作为兼职教研员或特约教研员，打造以专职教研员为主、兼职教研员为辅的专兼结合的教研队伍。在教研工作职责方面，明确以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服务教师专业成长、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服务教育管理决策为主要任务，充分发挥教研机构在推进区域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诊断与改进、课程教学资源建设、优秀教学成果培育推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如何创新教研工作？
创新教研工作，提出“四个机制”的建设方向，聚焦育人关键环节改革，强化校本教研，加强信息技术与教研的深度融合。在建立教研常规标准化建设制度方面，在省级层面率先探索实施教研机构标准化建设，制定全区性基础教育教研机构建设标准和评估方案，推进教研常规标准化建设。在教学调研视导制度方面，将开展教学视导工作作为落实教研工作的重要抓手，进一步规范教学视导的次数、流程、方式等，推进教学方式改革。在基层教研联系机制方面，明确开展探索各级教研机构联系薄弱区域和学校机制，建立教研员定点联系学校制度。在建立教研协同新机制方面，建立上下联动、内外合作、各有侧重、分工协作的自治区、市、县（市、区）、校四级教研联动机制，开创大教研工作新格局。同时，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课程、教学、考试评价等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研究。强化校本教研，激发教研组织活力。
五、如何加强教研队伍建设？
加强教研队伍建设，从三个方面对教研队伍提出要求。在落实教研员准入和退出制度方面，提高教研员入职门槛，严格教研员准入制度，努力提升教研员队伍能力水平。建立健全教研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合理流动”的动态管理机制，推动教研队伍良性发展。在加强教研员专业发展方面，明确各级教研机构加强教研员培训安排，建立3年一周期教研员能力提升研修机制，教研员多方式提高自身研修水平，促进专业素质和研训能力持续提升。在激发教研员内生动力方面，建议提高教研机构专业技术高级岗位设置比例，建立教研员专项荣誉评定制度，实施教研员寒暑假休假制度和学术进修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支持和引导教研员创新探索，努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者和引领者。
六、如何完善保障措施？
在加强组织保障方面，突出强调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把教研工作纳入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和整体部署，每年至少召开1次教研工作专题会议。在加大经费投入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教研经费纳入本级教育事业经费预算，保证预算内教研经费稳步增长。在教育经费预算中要设立专项，对学校开展教研工作给予经费支持。学校应从生均公用经费中确定一定比例用于校本教研工作。在强化督导评估方面，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将其列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重点督导评估教研工作方向、机构设置、队伍建设、条件保障、工作实效等，评估结果作为评价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质量保障服务职责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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